
记者
出击

城市留言板 72025年12月26日 星期五

责编：刘方明 美编：陈昌 版式：陈笑宇 责校：王蓓

圆桌主持人：
史 强 长江日报记者

……………………………………………

圆桌嘉宾：
容 丽 青山区航舵社区书记
施孟含 汉阳区春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张宝剑 淘宝闪购小哥

社区圆桌会

“ 市民
留言板

[问题一]

外卖、快递小哥参与社区治理，
给社区带来什么变化？

容丽：小哥们穿行楼栋时随手排查隐患，成了最及时的
“安全探头”；顺路为老人捎带物资，补上了为老服务的“最
后一米”。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社区治理响应更快、
盲区更少，也让“邻里互助”有了更生动的新注解。

张宝剑：小哥群体数量庞大，可以为社区治理增加人
手。同时，我们行动迅速，往往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
现场，及时处置问题。因为我们经常走街串巷，遇到的事
情也会较多，能让社区及时掌握情况。

[问题二]

让更多小哥参与社区治理，
存在哪些难点？

容丽：我们社区老人多，基本不会用手机下单，小哥们
的线上服务很难直接覆盖这群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数
字鸿沟”带来的新问题。社区开展组织帮扶老人的活动多
在白天，而白天小哥们最忙，难有机会参与。

施孟含：部分外卖员、快递员存在“跑单过客”心态，他
们没有生活在服务的社区，无法跟这些社区产生归属感。
再加上专业能力不足和对风险的顾虑，造成他们“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张宝剑：参与社区治理需要投入时间，而时间对小
哥们来说最宝贵，我们想多挣钱就得争分夺秒。

[问题三]

你们探索了哪些办法，
让更多小哥参与社区治理？

容丽：我们让网格员当“联络员”，把老人们需要解决
的零碎事记下来，变成“顺风单”，发给热心参与社区治理
的小哥，请他们在送外卖的路上捎带完成。另外，我们尽
量想办法让小哥们的参与时间和方式“活起来”。

施孟含：我们协助汉阳区打造了一批“小哥工作室”。
每个工作室由1名主理人负责，强化小哥与站点所在社区
的联系。比如主理人赵承军就经常带领工作室的小哥做
好事，参与社区治理活动。

张宝剑：我们公司除了加强制度化保障外，也注重探
索有效激励模式。比如公司会召开集体大会表彰骑手的
好人好事，平台给予“社区侠”奖励及奖金激励，通过媒体
对表现优秀的小哥予以报道。

[问题四]

让更多小哥深入参与社区治理，
还有什么探索方向？

施孟含：社工以“朋友”身份，带着小哥们梳理工作地
图、生活作息与特色技能，并在社区、站点引导他们发起圆
桌对话、晨间例会、兴趣小组及社区帮扶等公益活动，提高
综合能力，逐步熟悉、参与社区事务。

容丽：我们打算在供户外劳动者休息的“青青驿站”建
“帮忙墙”，把各个社区的需求都贴上去。小哥不管在哪个
驿站歇脚，都能看到附近的“顺风单”。同时，我们邀请资
深小哥担任社区“流动网格员”，发挥他们“地头熟”的优
势。此外，我们正在酝酿“爱心积分”制度，让小哥们的热
心能换来实在的回馈。

张宝剑：公司正在对骑手进行社区治理工作培训，后
续还将开展AED急救知识、心肺复苏等应急知识培训，让
小哥们送餐时发现安全隐患能第一时间处置、上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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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数据显示照度“符合标准”，行人体验却是
“摸黑出行”。近日，市民吴先生通过武汉城市留言板
反映，孩子上学必经的白沙五路晚上路灯昏暗，急盼
改造。然而，武汉路灯管理服务中心的回复却显示：
现场照度测量达标，符合道路安全使用标准。

一边是“科学数据”，一边是“体感不安”，问题到
底出在哪里？经长江日报记者探访协调，多部门联动
解决了照明问题。

市民反映：孩子早上出门要打手电筒

12月12日，家住洪山区万科金色城市小区的吴
先生在武汉城市留言板留言说，他的孩子在武汉市卓
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上学，每天早晚需经过白沙五
路。这段路路灯稀疏，且被茂密的梧桐树叶遮挡，希
望相关部门尽快修剪树枝，并提升路灯亮度。

武汉路灯管理服务中心回复称：经现场用路灯光
线照度计测量，该路段照度数据符合道路设计标准；
树枝茂密问题已转告园林部门；若需补装路灯，建议
咨询市建设管理主管部门。

答复虽然清晰，却并未消除吴先生的疑虑。“数据
是否达标我们看不懂，但走在路上就感觉安全感不
强。现在孩子早上天不亮就要出门，路上黑乎乎的，
得自己打手电筒才敢走。”吴先生告诉记者。

记者探访：光线明暗交替，路面确有暗区

12 月 16 日至 17 日清晨，记者实地走访白沙五
路。从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万科金色城市幼儿园到洪
山区第十三小学的一段路上，路灯间距从30米到50
米不等，光线随之明暗交替。

其中一段约60米的路面几乎完全陷入黑暗。记
者仔细观察发现，相邻灯杆之间竟缺失了一盏编号为

“20”的路灯。道路两旁梧桐树枝叶繁茂，将灯光过滤
得更加微弱。

“我们测量出的数据是正常的，冬季天亮得晚，人
的感官会觉得需要更亮一些。”武汉路灯管理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解释，现场测量数据确实在维护标准内，
但感官上的“暗”与数据上的“达标”并不完全等同。

现场勘察：白天和晚上去挨个检查路灯

12月17日晚，武汉路灯管理服务中心再次派出
工作人员勘察，确认存在灯距不均问题。现场维修人
员坦言：“作为维护部门，我们能修复故障路灯，却无
法直接增加路灯或进行改造，建议先找社区说明情
况，再由街道向区建设局申报增设路灯。”

记者随后联系了洪山区城管执法局绿化管理科、
张家湾街道办事处，两方迅速响应。12月19日下午，
绿化管理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作人员已勘察完现
场，正在制定修剪方案。

“我们沿着这条路仔细走了两遍，白天和晚上都
去挨个检查了路灯。”12月21日晚，街道公共管理办
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两盏路灯损坏、一盏

路灯缺失，我们正在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多部门接力：从“数据达标”到“体验改善”

12月22日10时许，记者在白沙五路上看到，登高
车升起，园林工人用油锯修剪“越界”的树枝。树下，
工作人员将散落在地面的树枝锯成小段，予以清理。

“我们主要是对遮挡信号灯、路灯的法桐进行高
空修剪。”现场负责人陈先生介绍，“我们会加强定期
巡查，及时修剪法桐增长过快的分枝。”

12月24日，街道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了最新进
展：目前，有故障的两盏路灯已修复，且在靠近长征
二路的路口补充安装了一盏路灯，十字路口区域的
照明灯早晚全部正常点亮。“路灯补装后，我们晚上
又去看过一遍，照明没什么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
还会在清晨再巡查一次，“确保路上没有暗角，孩子
上学更安心”。

社区两次上门处理险情
独居老人请邻居留言致谢

市民留言：
年过九旬的万先生，一个人居住在武昌区都

府堤社区，家人每两周探望一次。万先生喜欢喝
汤，常在家煨汤，但因年事已高，时常忘记关火。

12月初，万先生在家中燃气灶上煨汤，中途
犯困睡着了。汤水烧干后产生大量浓烟，触发
了烟感报警器。社区工作人员接到警报后，马
上通知物业上门进行了处理。

为此，万先生特地请邻居帮忙，在武汉城市
留言板“表扬社区”。万先生说：“非常感谢社区
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为我安装了烟感报警器，
还在发现危险时及时进行处理。”

记者探访：
“万先生年纪大，耳朵也不太好，有什么动

静也听不到，而且他的卧室与厨房有一定距离，
所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帮万先生在武汉城
市留言板留言的邻居说，幸亏万先生家装有烟
感报警器，不然还是蛮危险的。

都府堤社区工作人员向长江日报记者表
示，这已经是万先生家第二次触发烟感报警器
了。报警器感应烟雾后，会通过电话和短信的
方式同时向所有预先绑定的联系人发出警报。

“如果第一次未接听，它会在一分钟之内再次拨
打，直到有人接听。”接到警报后，社区就立即联
系物业迅速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及时关闭灶具、
开窗通风，通知家属，基本做到了3分钟响应。

“烟感报警器非常灵敏，对于年纪比较大的
独居老人，还是蛮有用的，值得推广安装。”都府
堤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实习生代欣怡）

建议光谷增加非机动车停车位
城管部门：已采纳建议并落实

市民留言：
付先生家住光谷，常骑电动自行车出行。

他发现，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凯德中心等医院、
写字楼附近缺少非机动车停车位，也没有停车
引导，导致部分市民无序停车。12月1日，付先
生在武汉城市留言板反映：“没有非机动车停车
位，不知怎么停，也不敢乱停。”

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凯德中心附近有地铁
口，换乘需求也大。付先生建议在附近设置非机
动车停车位，引导市民规范停车，给行人留出步
行空间。

记者探访：
12月13日，长江日报记者来到同济医院光

谷院区和凯德中心附近探访，发现其附近已经
施划多处停车位。记者从周边商户了解到，12
月4日左右，市政部门在此新施划了非机动车停
车位。

记者注意到，多数非机动车停在新施划的
非机动车停车位上，秩序井然。在凯德中心楼
下，新划的车位上整齐停放了 20 余辆非机动
车。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外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上，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停放整齐。

商户张先生说，早前非机动车停车位面积
小、数量少，新施划的非机动车停车位面积更
大，可停放车辆更多。

记者从东湖高新区城管局了解到，接到市
民诉求后，他们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调研并施划
非机动车停车位，后续将按照《武汉市非机动车
停放区位设置技术导则》规范设置非机动车停
放区，方便市民停车。
（长江日报记者杨荣峰 实习生孔畑田 代欣怡）

路灯实测“达标”，家长却称“摸黑”

多部门联动，上学路变亮了
长江日报记者商佩 实习生田敏月 张深秋

白沙五路的这场“寻光”记，始于一位家长的具体
担忧，成于多个部门的接力协作。

什么是“够亮”？管理部门看的是数据：照度达
标、科学核算。这些或许在测量点、在仪器高度上是
完全正确的。但对行走其间的市民来说，标准却朴素
而直观：能不能看清脚下？早晚走在路上是否安全？

仪器测它的，人走人的。两边说的好像都对，又

像在说两件事。这是城市治理中常见的“错位”——
标准符合，体验却未到位。

对此，相关部门并未止步于“数据合格”，而是向前
一步：去勘察、去协调，从“符合标准”迈向“让人安心”。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跳出数据、现场体验的工作
方法。当每一个“我觉得”都能被认真倾听、每一个生
活痛点都能被积极回应，城市会更加明亮、温暖。

[记者手记]

工作人员在登高车上对遮挡路灯的树枝进行修剪。
长江日报记者商佩 摄

微课堂①工伤预防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

工伤认定全攻略：哪些情况算工伤？一文读懂
1.工伤认定的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至十六条分别对应当认定为工伤
的情形、视同工伤的情形和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
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

（1）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①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
②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

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③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

等意外伤害的；
④ 患职业病的；
⑤ 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的；
⑥ 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⑦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2）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①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

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②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

害的；
③ 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

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有前款第①项、第②项情形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

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③项情形的，按
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
的工伤保险待遇。

（3）职工符合前述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
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① 故意犯罪的；

② 醉酒或者吸毒的；
③ 自残或者自杀的。

2.工伤认定的主要流程

工伤认定的流程可以总结为：发生工伤、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备齐申请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作出工伤认定5个
环节，具体如下：

（1）发生工伤。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被诊断、鉴定为职
业病。

（2）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职工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
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职工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
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3）备齐申请材料。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① 工伤认定申请表。
②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

明材料。
③ 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

断鉴定书）。
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

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
（4）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申请材料完整，属于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管辖范围且在受理时效内的工伤认定申请，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申请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
料。

（5）作出工伤认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
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
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

工伤预防，是安全生产
的基石，是对劳动者最深情
的守护。

为深入普及工伤保险政
策法规，切实提升用人单位
和职工的工伤预防意识与风
险防范能力，从源头减少工
伤事故与职业危害，有力保
障职工工伤保险权益，武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长江日报共同推出《工伤
预防·微课堂》专栏。

本栏目将持续传递工伤
保险政策，普及工伤预防知
识，推动工伤保险与预防理
念深入人心。我们期盼，通
过扎实有效的预防举措，与
社会各界携手，筑牢安全生
产和职业健康双重防线，为
武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
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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